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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商品房网签合同变更及注销行为的通知
各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局：

    由于近期房地产市场变化较快，国家、省、市加强了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工作力度，并将维护房地产市场秩序提到前所未有的重要高度。为进一步加强新建商品房销售管理，确保商品房交易活动的严肃性，现就商品房销售合同网上签约（以下简称“网签合同”）的变更和撤销行为提出如下工作要求：

严格网签合同变更及退签程序

（一）开发企业在系统中提交正式合同前，应该通过草签纸质合同等方式确认正式合同的所有内容。

（二）当提交正式合同后，拟变更合同的，需由开发企业和购房人共同提出书面申请（格式见附件），由区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主管商品房销售的科室审核同意后方可修改。

（三）当提交正式合同后，拟注销合同的，需由开发企业与购房人共同提出书面申请，由房屋所在地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分管商品房销售的科室初审、分管局领导审核后方可注销。

二、及时调查网签合同变更及注销的情况

区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应安排专人，利用网签系统的统计功能每日对各在售项目的网签合同变更、注销情况进行监测。如发现异常，应及时处理。

（一）以预售证为单位，当网签合同变更、注销合计数超过预售许可房屋总数5%的，区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可先暂停该预售证的销售，并对开发企业进行询问，由企业作出书面解释。如企业涉嫌捂盘惜售、制造虚假销售信息等扰乱市场秩序行为的，区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应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查处，予以诚信扣分、必要时可暂停该项目的销售。

（二）以预售证为单位，当网签合同变更、注销合计数超过预售许可房屋总数10%的，区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应书面向市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报告，说明情况及提出下一步的整改措施。

三、加强宣传引导

请各区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加强对各开发企业和购房者的宣传，明确上述两点内容，规范网签合同的变更和注销行为，自觉维护房地产市场秩序。

此通知。

附件：新建商品房网签合同变更（注销）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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